OO市(縣) 
一百十四年度丹娜絲風災水產養殖設施修繕補助申請書
案件編號(受理單位填寫)：OO市(縣)OO鄉（鎮、市、區）丹水養設修字第           號 
	1、 申請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編號
	
	連絡電話
	

	地址
	

	匯款銀行
	
	匯款帳號
	

	檢附資料
(請自行確認文件齊備後勾選，並依序排放)
	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(附件一之一)
□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。
□有效期限內之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影本。
□一百十四年度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影本。
□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使用執照(或完工證明)。
□收據黏貼憑證。(附件一之二)
□水產養殖設施修繕佐證相片及說明，每類別一張表。(附件一之三)
□申請切結書。(附件一之四)
□其他，如租約、土地使用同意文件等(需要者檢附)。

	2、 申請修繕補助資料(每一件同意書填寫一列，表格不足可增列)

	農業容許同意書證號
	修繕設施類別
	修繕金額(新臺幣元)

	
	
	單項
	合計

	
	□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
	
	

	
	□水產養殖管理設施
	
	

	
	□水產品初級加工、集貨包裝處理設施
	
	

	
	□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
	
	

	
	□水產養殖管理設施
	
	

	
	□水產品初級加工、集貨包裝處理設施
	
	

	合計
	                   元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	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
黏貼處
	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
黏貼處


備註：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所載之負責人如為公司、合作社等非自然人者，免附。
收據黏貼憑證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收　據　黏　貼　線==＝＝＝＝=＝＝＝＝＝＝=＝＝
請確認收據正本為114年7月6日後開立。
使用電子發票載具者，請至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下載雲端發票影本並簽名。
水產養殖設施修繕佐證相片及說明-(設施類別)
	受損狀況
	修繕後

	
	

	說明：
	說明：

	
	

	說明：
	說明：

	
	

	說明：
	說明：


備註：每列別填寫一張，表格不足可自行增列


申請切結書
     申請人保證所申請修繕之水產養殖設施確係為因114年丹娜絲颱風所受損，且本申請案符合政府相關法令，所檢附資料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且無偽造變造情事，如有違反法規，願負相關責任，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，並退還補助款，及賠償補助機關所受之損害，絕無異議。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地址：
國民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編號：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檢附文件齊備檢視及審核表
(本表由受理單位及地方政府填寫)
受理日期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項目
	受理單位
(確認文件)
	地方政府
(審查)
	確認文件及審核注意事項

	申請書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申請人已確實填寫並完成簽章。

	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為申請人本人之證件，且正反面影本均已檢附。

	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所填寫之匯款銀行、匯款帳號與所檢附之存摺影本相符。

	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影本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有效期限。

	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影本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申報日期為114年度，且所載養殖種類不得為休養、廢棄池、非魚塭、空池或整池等非養殖狀態。

	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使用執照(或完工證明)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水產養殖設施分類別，是否屬「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」、「水產養殖管理設施」或「水產品初級加工、集貨包裝處理設施」及是否檢附使用執照；無需申請使用執造之設施，應附完工證明。

	收據黏貼憑證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須為正本且廠商已用印。開立日期為114年7月6日以後，如為電子發票載具下載之影本需簽名。

	水產養殖設施修繕佐證相片及說明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註明修繕類別，每張表至少需6張照片，且需清晰且有前後對照，並說明修繕標的。

	申請切結書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確認申請人已確實簽署。

	其他
	□檢附
□未檢附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租賃者須檢附租約或土地使用同意文件。


	受理單位承辦人簽章
	
	受理單位主管簽章
	
	地方政府位承辦人簽章
	
	地方政府主管覆核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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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



附件一之一





附件一之二





附件一之三





附件一之四





附件一之五









